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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陳明珠
電話：06-3901132
傳真：06-2982507
電子信箱：susan1011@mail.taina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207686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0768602A00_ATTCH1.pdf、0768602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受理退休（職）公（政）務人員遺族遺屬金及在職公

務人員撫卹金等案件之遺族範圍確認等作業，遺族可提供

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替代紙本戶籍謄本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2年6月8日部退三字第

1125576160號書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。

二、銓敘部為配合內政部落實E化政府，省卻民眾奔波請領戶籍

謄本之不便，並達成戶籍謄本減量之目標，爰請各服務機

關於受理旨揭案件時，通知遺族採用下列措施替代紙本戶

籍謄本，以達簡政便民之效：

(一)採用電子戶籍謄本：遺族得以自然人憑證於內政部戶政

司全球資訊網（https://www.ris.gov.tw/）線上免費申

辦電子戶籍謄本。

(二)以新式戶口名簿取代戶籍謄本：戶籍資料如無再異動，

遺族可提供新式戶口名簿使用，無須再申請戶籍謄本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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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副本：

84


